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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

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考
朱音｜钟山｜袁从帅

重要内容是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企业进行国

际贸易和投资以获取利润，最绕不开的

制度因素之一就是税收。国际贸易往来

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税、退税等涉税

事项，跨国投资建厂又必然要受到母国

和东道国双方税收制度及税收协定的约

束。对于“走出去”企业而言，是否了解

沿线东道国的税收制度至关重要，东道

国税收负担、纳税遵从成本、税收征管

水平、税收优惠政策等诸多涉税问题都

与企业利益密切相关，盲目投资很可能

会导致投资受损。因此，了解沿线国家

税收制度是企业进行贸易与投资的重要

事前准备事项。

（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协作

是“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的有效保

障。税收是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否自由和

便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研究指出税

率每提高1%，外商直接投资（FDI）将

减少3.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

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文化信仰、经济

体制等各不相同，尤其是各国税收制度

差异明显，这给我国企业“走出去”造

成了不小的障碍。尤其是企业牵涉税务

纠纷时，需要通过双边磋商等方式进行

协调。如杰瑞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在哈萨

克斯坦投资注册子公司，因不熟悉《中

哈税收协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多缴税

款150万元，后经税务总局启动中哈双

边协商程序，最终退回多征税款。可见，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想确保企业

顺利“走出去”，离不开我国与沿线国家

之间开展有效的税收协作，以减少企业

投资的税制障碍。

（三）税收优惠政策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助推器。与国内投资贸易相比，

企业“走出去”至少面临两方面的税收

不确定性，从而增加成本。一是东道国

的税收负担可能比国内更高；二是企业

面对东道国税收政策有一个从陌生到适

应的过程。因而，针对“走出去”企业的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

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受到国内外

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经过三年发展，

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体制机制不断

完善，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丰硕成

果。其中，税收的作用格外引人注目。

税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一）税收是“一带一路”建设绕不

开的重要制度因素。“一带一路”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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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政策较为普遍，如为扩大出口

贸易、降低企业贸易成本而普遍采用的

出口退税政策，为避免跨国企业重复征

税、降低“走出去”企业税收负担而采用

的税收抵免政策等。另外，东道国为创

造较好的投资经营环境，也会出台一系

列有利于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因

此，税收优惠政策的科学运用有助于鼓

励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和投资流

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助推器。

税务部门多举措助力“一带一路”

建设

自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以来，

税务部门便积极参与，积极研究和认真

落实服务“一带一路”的税收措施。2015

年4月，税务总局制定下发《关于落实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要求  做好税收服

务与管理工作的通知》，从执行税收协

定、优化纳税服务、规范税收管理等方

面提出10条具体措施及工作要求，更好

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走出去”

纳税人，取得显著成效。

（一）不断加大税收协定谈判和执

行力度。税收协定是主权国家之间为了

协调相互之间的税收管辖权关系和处理

有关税务问题而缔结的书面协议，以消

除双重征税，降低跨国企业税收负担，

或达到诸如防止偷逃税、解决涉税争端

等其他税收管理目的。近年来，税务总

局不断加大税收协定谈判力度，截至

2015年底，已与101个国家和地区签订

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和安排，仅次于英

国。其中，“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中，

目前已与53个国家签署了税收协定，并

对其中7个早年签署的协定进行了全面

或部分修订。同时，税务总局还加大双

边磋商力度，解决我国“走出去”企业的

境外税务纠纷，维护企业利益，更好支

持企业“走出去”。

（二）建立健全“走出去”税收服务

和管理体系。税务部门密切围绕“一带

一路”建设，探索尝试建立健全境外税

收服务与管理体系。税务总局结合税务

部门一直以来开展的“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分国别发布“一带一路”国家税收

指南，为“走出去”企业开展税收协定培

训，设立12366纳税服务热线专席，合

理引导税务中介机构“走出去”，在投资

较为集中的沿线国家举行税收政策专题

宣讲等。

（三）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税收沟通

合作。经济层面的贸易和投资交流离不

开政府层面的制度交流。近年来，我国

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变

革，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

第十届税收征管论坛（FTA）等一系列

重大活动，让我国在国际税收规则制定

上越来越有话语权。与此同时，税务部

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沟通交流

更加密切，FTA大会有15个沿线国家参

与，其中哈萨克斯坦等5国是中方主动

邀请参会。另外，通过建立情报交换机

制，与沿线国家互相提供税收信息；加

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供

培训等方面的援助，形成税收共识。

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税务部门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付出

了辛勤努力，但与国家战略的迫切要求

和纳税人的殷切期盼相比，做的仍然远

远不够。如对BEPS规模缺乏细致测算，

税收政策滞后于数字经济等产业发展，

税收服务和管理水平不能满足“走出去”

企业需求，等等。因此，需进一步培养

专业人才，提高国际税收分析水平，实

施增长友好型税收政策，创新税收服务

和管理体系，助推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现

代化，助力“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

（一）完善增长友好型税收政策。一

是完善适应新经济、新业态发展的税收

政策，应对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

济模式对税收政策的挑战，更好推动新

经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关键作

用；二是根据国内投资与“走出去”投

资的不同特点，适应企业生产经营方式

的转变，增强税收政策的适应性，更好

服务“走出去”企业；三是发挥税收政

策的引导作用，引导和鼓励企业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市场上获得

更大发展。

（二）创新税收服务与管理体系。一

是创新纳税服务，打造专业、高效、全面

的税收服务体系，与“一带一路”建设全

面对接，满足“走出去”企业国际税收政

策咨询、跨国投资涉税风险提醒、境外

涉税纠纷处理等实际需求，使纳税服务

着眼世界、走向世界。二是优化税收管

理，加强顶层设计，抓住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机遇，积极推进国际税收治理体系

现代化。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税收征管合

作和情报交换，提高税收透明度。积极

推进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的签订，为“走

出去”企业创造更好的国际税收环境。

（三）加大国际税收分析力度。一是

开展BEPS规模估算和境外税收风险分

析，掌握我国税收流失情况，精准打击

国际逃避税，维护好国家税收主权。二

是开展“走出去”企业投资分析、跨境

资本流动分析，加强国内外经济关联分

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健康发展，更

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四）加强国际税收人才培养。一

是加强培养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税

制、精通国际谈判的国际税收人才，发

挥领军人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

用，加强“一带一路”重点地区税务部门

国际税收人才建设。二是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能够运用科学方法开展BEPS规

模测算的税收分析人才，提升税收分析

人才开展国际税收经济分析的能力，通

过税收分析加强税务部门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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